
公共管理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细则

按照《南京农业大学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的要求，现制

定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实施细则如下：

一、复试工作基本原则与要求

1、坚持公平公正。做到政策透明、程序公正、结果公开、监督机制健全，维护

考生的合法权益。

2、坚持科学选拔，积极探索并遵循高层次专业人才选拔规律，择优录取，宁缺

毋滥，确保生源质量。

3、同一学科（专业）各复试小组的复试办法、时间、试题难度和成绩评定标准

原则上应统一。

4、复试小组成员须现场独立评分，任何人不得改动。

5、实行差额复试，差额比例一般不低于 120%，生源不足专业可适当降低比例。

6、严格过程监管，全程录音录像，评分记录和考生作答情况交研究生院招生办

公室集中统一保管。

二、复试分数线

根据学校制订的参加复试考生初试成绩的基本要求和复试录取原则，我院相

关招生专业复试分数线如下：

学科
复试分数线

总分 单科（满分=100分） 单科（满分＞100分）

行政管理 341 48 72

教育经济与管理 341 48 72

社会保障 341 48 72

土地资源管理 341 48 72

三、复试内容和计分方法

复试采取网络远程面试方式进行。



1．复试内容包括专业课考试、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综合素质能力考核三

部分。

2．复试计分项目包括：专业课考试（满分为 100分）；外语听力及口

语测试（满分为 50分）；综合素质能力考核（满分为 50分），三项合计为复

试总成绩。与初试总成绩的合计成绩作为录取排名依据。

3．专业课考试、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综合素质能力考核任一项考核成绩

不合格（标准由学院或学科点自定）的考生均不予录取。

具体内容如下：

（1）专业课考试（面试）：考生现场从题库中抽取三道题作答，满分 100分。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复试科目 备注

120401 行政管理 0906 行政法学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0902 教育学

120404 社会保障 0901 社会保障学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0908 土地管理学综合（含土地

利用规划、土地经济学、土地

法学、不动产估价）

跨专业加试土地

利用规划、土地经

济学

（2）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面试）。满分 50分。

（3）综合素质能力考核（面试）。满分 50分。

综合素质能力考核包括：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专业基础知识，发现、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和最新进展情况的了解；创新精神和

创新能力；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事业心、责任感、纪律性、协作性、身心

健康、诚信、人文素养、举止、表达和礼仪等方面的表现。

四、复试进程

1、复试资格审核（南农研招网后续通知）

①资格验证：



往届生：身份证、准考证（“中国研招网”可下载）、《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

册备案表》（2000年之后毕业）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2000年之

前毕业）、本科（专科）期间成绩单、《考生承诺书》

应届生：身份证、准考证（“中国研招网”可下载）、《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

告》、本科（专科）期间成绩单、《考生承诺书》

②说明：

考生所提交的材料也将作为新生入学资格审查的复审依据，请考生务必完整、准

确、清晰提供，考生如提供任何虚假、错误材料和信息，无论何时一经发现将根

据相关规定取消考生录取资格。

未提交材料者不得参加线上复试，规定时间前不发送材料者将视为自动放弃复试

资格。

2、复试加试

以同等学力或跨专业参加复试的考生，在复试中须加试至少两门与报考专业

相关的本科主干课程。加试科目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由考生现场从题库中抽取

三道题作答，满分 100分。

3、复试时间

专业 复试时间

社会保障 3月 30日上午 9:00

教育经济与管理 3月 30日上午 9:00

土地资源管理 3月 30日上午 8:30

行政管理 3月 30日下午 2:30

4、远程复试准备工作参见《南京农业大学 2021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名单公示及复

试准备工作通知》，具体网络远程复试要求及注意事项将另行发布考生须知。

联系人：刘老师，电话：025-84399070，邮箱：liuzehua@njau.edu.cn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1年 3月 23日


